FEEP Rzt ? B R iERE YL
114# & ¢ /| % % 558%%

R LI
i %iﬂ%?

PR E > At A RII4E30 120 % nedh

Bl

2 2 FE W o
FEgrd RE L
¥ F 2 2 d
T~ ABAER
FIhEER > R A ERRFRL DB LHERE
XAAFR2ZEPF 0 3 B AT N2 F 2500 F 1
FIHTF P o AERLATERG ﬁﬁ4¢“ﬁﬁiﬁ
(T&%)5a4ﬂmﬂaoﬁk“%ﬁna@nl4&3ﬂ12B T FeFem
AREREP T SRS BT (ARE S 3%
F) "PRARRESIATAZED > B ETHRRT B

AL TR ME G 2 ERREIE S R AR AR
oV ERY VI FHPMPE R Z A SRR
PR R AR IR 2 JI0 - SRR 7 AT T
R T E127 12p w2 FF > B 3F W R LINER-H @
LT & B4 HEE.00000000000005E = (T AL A Ktk

) PREL XA B R~ £ P AL | Zhang Wan
Z AR f i o fRRiT AL B A BiE L RS R
o TER LRGP S B 2207 0 ANITEHRBM B2
FPREBR pll12#4% BFE P4 ik gctFacebook ~ i
WA LineB R 2L > T URERIAFHE I A E
v ﬁ_@gggz—\ = RRARTEF R4pr v 111# 12

!

y
Wom
i
|

%— 7



(SOREF L IEG N LRRG R IR KL
*

T12p 9pF354 3F 0 A0 F 4560 (T AL K X ARIE) I ML A
A2 o ARG - O REIFPFT I REEFILZE
B s A A E3R0 o T BP IR L )@» 4 B 2 55 4560
~o0 2 A L11#122 12p A2 > #FEAIFF A~ 2035 2 )

E o
n

W A d o ki a B M T Zhang Wan 35
ARERBIES S R i LY R BB (THLY KR
FO1128# & ¥ F % 44254 ~ 54755 ~ H17805L 5 7 A= 37 >
T E g EL o * 4k2 7 & [Zhang Wan 4% k£ 4
BaEEEYRF P RH ;}F,—r:IéS— 3 %ﬁxﬁﬁgﬁ;&;u*},%@ ;

«k’%ﬁ’ﬁl}‘—é‘"“ ﬁ

\E"sﬁﬁ°ﬂgﬁ

AR ES 23 Py REF1I82FEF 1A o A
PN R LR A2 AR & cr 8 SR s
B oEPd o932 KWk E 7 A 0 RA otk
PPN A X IEs A RE A FHEE hem B R EIIE R

5

=

P

TP RE 2B T °‘l1‘7'5'“t7r’f'1;"'“i‘"/ﬁ'? 51722'/3“:}3/ 24 %
=) ljl;fg{‘f—r °

REFWZFATEDETF P2 »on 22 51841 %
PR EHE L2 0 TR A TR EL A
= 3

=

=7
BARES O ATESAFLEAFRIEEEE XA EER
BTG FIRM G e A 0 T AR EEF LT
FRELA N BRRFL LR AR EETE (BB
FF1002 B S F 932858 K& 5 SR) o AL 2
B AT R AFILA LR 5 U FAAE AL
i’%%%ﬁip@i’%f‘ﬂiﬁwﬁﬁféémﬁﬁ

PRUFIF T (BB 2 a86 B 51 3 ¥ 3626513 2
B) c REFIBRLIEEAERE S THRE G i &
SV RS SR ERRY SRR 52 S R



)_‘:
g

;x§E4fi%%ﬁ’Wﬂm%é?@ﬁ%ﬁ%&éﬁﬁ
FART A 4E7J§a‘§“fr‘~i*
REIIIEL27 12p 95304 3%
iﬁ%éﬁ’ﬂﬁJﬂﬁ%ﬁ%ﬂ

E °?§fﬁﬁfx’§<’fi’i§1§i a@rg

N
|
IS

rg_\-mLm

¥112= B 0 7 5518905~ F 22 A pF
SRR AT AL CHRmED > A%
"Zhang Wan | & f 3% & B £tk
SEHEREY > B G e TR EBEE (At F190
F) 2L IEREANTEREA AR DS/ " Zhang Va
n, ~ p 2 "Barrister Tang , 2 p # " Zhang Wan, *
2 "Ella chin ) 2 32 %45 & > ‘“‘ﬁ\l’mp’%ﬁ" PR
FRPRET o Tkt is *”**5 éﬁ“ﬁ%ﬁﬁ]"filﬁ
TRHEHBEETT ORI NPT EF LR R ﬁﬁu$
BAp? NEgmE R PSR AR ﬁﬁ a0 3 e
FZARR ST HESAMES FF 0 v LER °’\f§f
AR e RAR ANl R AT )iff'»l‘sl FE P > 109
E5718p FIF A mA A TR A PRA ¢ X AU A
F2_ TR FE P HETR 4 o FERRCE A T 0 BRI

A
A R ER B A AR L R pETRR L T A
g@rgﬁégga#@%,«w =N s N
PAEGE A gl ﬁ@Fﬂﬁwf;a& ﬁ%’ﬁ
%%r;4£ﬁ¢w°x¢%$fﬁi S F AR
HEBSER 275 ’,Eiiﬂ%%%‘IIZE)ilé% 51890%7&
FARTR A 0 m B AR L AR 2 TR o

b
i
mj



=

I=q

Yo PRAL A BATEZE20p oo 1 H) A
e 'i?‘Fﬁ%T»z«ﬂ‘* trmEd (R
3|

WHF AR © 0 X PER A KRB D TFL TR R

@A@éicéﬁ ok R B 2 A B iR £ ERhE 2 TR
YR AL R 2 TR T PR TR o AW R R AR
%ﬂ*fﬁiﬁ%ﬁﬁéﬂﬁﬁﬁv?*’“nuﬁé’dﬁ%ﬁéﬁ 2
e LA ot REET R 20 g R
His g e 2@P ufg i vhd e 2@y B
Alrd 12 R EEEZFIRHEZ2EFT > a8 T
SEhoarit o R AR 5 22 B o R E B HD

74560~ > 2 p111#127 12Pp A2 W P ok - & & 15
ﬂ /”\7‘»5%’]‘-7#\? 'C‘.: ’ ﬁ%‘i@_‘i{ },%%"J B oo
AEFHEEGPR AGREBEF T2
BHERBFAN > SFHE - HEAALET AP §7 &
Wik o A o
B p Yz Ry AE PN HT8E o
=N w114 = 3 ! 26 P
EXL 2 S A

{3 ‘,J%}%’d\‘FKJ\'O

é::\’iﬁa'gﬁp\* ;_: \fﬁ?‘ ?‘/Z?%F:
£4 ¥

=2 A %*%JLEﬁQLéWﬁﬁiﬁﬁ’%*
i %;205 P SRS F () ek TR
FIEE o - AR RFHANG o
£ 2 @B 114 & 3 P2 F
4 - > )
B ¢ F o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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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558號
原      告  李黃素琴
被      告  王香蘋  
訴訟代理人  王毅家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4560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程序將聲明更正為：後述原告聲明所示（本院卷第330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能預見將其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集團用於從事詐欺取財犯罪及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不確定故意，於111年12月12日前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設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帳號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Zhang Wan」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自112年4月間某日起，以社群軟體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聯繫原告，並以網路交往詐欺方式，向原告佯稱：看病需要錢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12月12日9時35分許，匯款5萬4560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本案帳戶，旋遭提領一空，致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4560元，及自111年12月12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亦係遭詐欺集團成員「Zhang Wan」詐騙，而提供本案帳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4254、54755、51780號為不起訴處分，故其並無故意過失。又被告不知「Zhang Wan」收受系爭款項無法律上原因，且已依其指示將系爭款項轉換成比特幣，是其所受利益已不存在，自有民法第182條第1項之適用。是以，原告依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對被告請求系爭款項，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有過失，原告似於數件訴中均主張其受詐欺而匯款予詐欺集團，如前開案件均與原告有關，足謂原告遭類似手法詐欺多次，顯見原告與有過失，被告自可主張減輕或免除賠償責任，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要旨參照）。惟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斷，苟非怠於此種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被害人自不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賠償損害（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626號裁判要旨參照）。原告既主張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具有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有損害，為被告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其明知或可得而知提供帳戶資料行為可能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原告於111年12月12日9時35分許確有匯款5萬4560元至被告本案帳戶內，並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為證，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然依前開文件，至多僅足證明原告遭他人詐騙後依詐欺集團之指示而將前開金額轉帳至被告本案帳戶內之事實，尚無從據以推斷被告於主觀上明知或可得預見上開帳戶會作為詐欺帳戶之情形下，仍本於自由意願，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是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被告就原告受詐騙而受有損失，有無故意、過失而需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2.查被告於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刑事案件調查時陳稱：伊患有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本案帳戶係伊所申辦，但係受「Zhang Wan」要求伊提供個人帳戶供其使用，伊沒有加入詐欺集團等語（本院卷第190頁），且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調查時提出與暱稱「Zhang Wan」、自稱律師「Barrister Tang」及自稱「Zhang Wan」女兒「Ella chin」之對話紀錄為憑，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實。衡以被告雖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惟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該期間持續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交往方式誆騙及要脅給付金錢，是被告辯稱係前揭網路結識之人要求、指示其為相關行為等語，尚非不足採信。又衡以被告罹患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09年5月18日因上開疾病走失並通報失蹤人口等情，足認被告對於一般事務之理解暨判斷能力，確較常人低落，尚難認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或洗錢之故意，自難僅憑被告之前本案帳戶遭作為詐欺匯款使用，遽認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或有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之之故意或過失，與侵權行為之要件有別。又被告就其將本案帳戶資料快遞給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經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為不起訴處分，而與本院為相同之認定。
　3.次查，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花招百出，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申辦貸款廣告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取他人可供逃避司法機關追查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並以辦貸款、求職或工作上所需或無法使用個人帳戶等理由為幌，向提供帳戶之人取得金融帳戶資料，以便利用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行，時有所聞。是尚難僅憑被告所有系爭帳戶為詐欺集團所用，即認被告就原告受詐騙之行為有故意或過失。此外，原告除前開文件外，迄未能提出其他有利於己之證明以實其說，尚難認原告已為適當舉證，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事實，洵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萬4560元，及自111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558號

原      告  李黃素琴

被      告  王香蘋  

訴訟代理人  王毅家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

    下同）5萬4560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程

    序將聲明更正為：後述原告聲明所示（本院卷第330頁），

    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能預見將其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

    用，可能遭不法集團用於從事詐欺取財犯罪及掩飾、隱匿詐

    欺犯罪所得，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不確定

    故意，於111年12月12日前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

    設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

    ）帳號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Zhang Wan」之

    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

    ，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

    意聯絡，自112年4月間某日起，以社群軟體Facebook、通訊

    軟體Line聯繫原告，並以網路交往詐欺方式，向原告佯稱：

    看病需要錢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12月12

    日9時35分許，匯款5萬4560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本案帳

    戶，旋遭提領一空，致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4560元，及

    自111年12月12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亦係遭詐欺集團成員「Zhang Wan」詐騙，

    而提供本案帳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

    署)112年度偵字第44254、54755、51780號為不起訴處分，

    故其並無故意過失。又被告不知「Zhang Wan」收受系爭款

    項無法律上原因，且已依其指示將系爭款項轉換成比特幣，

    是其所受利益已不存在，自有民法第182條第1項之適用。是

    以，原告依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對被告請求系爭款項

    ，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有過失，原告似於數件訴

    中均主張其受詐欺而匯款予詐欺集團，如前開案件均與原告

    有關，足謂原告遭類似手法詐欺多次，顯見原告與有過失，

    被告自可主張減輕或免除賠償責任，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

    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要旨參照）。惟過失之有無

    ，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斷，苟非怠於此種注意

    ，即不得謂之有過失，被害人自不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賠

    償損害（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626號裁判要旨參照）。

    原告既主張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具有故意或過失，致原告

    受有損害，為被告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違反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即其明知或可得而知提供帳戶資料行為可

    能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原告於111年12月12日9時35分許確有匯款5萬4560元至被告

    本案帳戶內，並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為證，堪信原告上

    開主張為真正。然依前開文件，至多僅足證明原告遭他人詐

    騙後依詐欺集團之指示而將前開金額轉帳至被告本案帳戶內

    之事實，尚無從據以推斷被告於主觀上明知或可得預見上開

    帳戶會作為詐欺帳戶之情形下，仍本於自由意願，將本案帳

    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是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被告

    就原告受詐騙而受有損失，有無故意、過失而需負侵權行為

    賠償責任。

　2.查被告於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刑事案件調查時

    陳稱：伊患有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本案

    帳戶係伊所申辦，但係受「Zhang Wan」要求伊提供個人帳

    戶供其使用，伊沒有加入詐欺集團等語（本院卷第190頁）

    ，且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調查時提出與暱稱「Zhang Wan」

    、自稱律師「Barrister Tang」及自稱「Zhang Wan」女兒

    「Ella chin」之對話紀錄為憑，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

    宗核閱屬實。衡以被告雖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惟依上

    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該期間持續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

    交往方式誆騙及要脅給付金錢，是被告辯稱係前揭網路結識

    之人要求、指示其為相關行為等語，尚非不足採信。又衡以

    被告罹患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09年5

    月18日因上開疾病走失並通報失蹤人口等情，足認被告對於

    一般事務之理解暨判斷能力，確較常人低落，尚難認其主觀

    上有幫助詐欺取財或洗錢之故意，自難僅憑被告之前本案帳

    戶遭作為詐欺匯款使用，遽認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

    聯絡，或有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之之故意或過失，與侵權

    行為之要件有別。又被告就其將本案帳戶資料快遞給詐欺集

    團成員之行為，經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為不起

    訴處分，而與本院為相同之認定。

　3.次查，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花招百出，除一般以詐騙電話

    誘騙民眾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申辦貸款廣告及網

    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取他人可供逃避司法機關追查之金融

    機構存款帳戶，並以辦貸款、求職或工作上所需或無法使用

    個人帳戶等理由為幌，向提供帳戶之人取得金融帳戶資料，

    以便利用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行，時有所聞。是尚難僅憑被

    告所有系爭帳戶為詐欺集團所用，即認被告就原告受詐騙之

    行為有故意或過失。此外，原告除前開文件外，迄未能提出

    其他有利於己之證明以實其說，尚難認原告已為適當舉證，

    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事實，洵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

    萬4560元，及自111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558號

原      告  李黃素琴

被      告  王香蘋  

訴訟代理人  王毅家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4560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程序將聲明更正為：後述原告聲明所示（本院卷第330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能預見將其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集團用於從事詐欺取財犯罪及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不確定故意，於111年12月12日前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將其申設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帳號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Zhang Wan」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自112年4月間某日起，以社群軟體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聯繫原告，並以網路交往詐欺方式，向原告佯稱：看病需要錢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12月12日9時35分許，匯款5萬4560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本案帳戶，旋遭提領一空，致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4560元，及自111年12月12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亦係遭詐欺集團成員「Zhang Wan」詐騙，而提供本案帳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4254、54755、51780號為不起訴處分，故其並無故意過失。又被告不知「Zhang Wan」收受系爭款項無法律上原因，且已依其指示將系爭款項轉換成比特幣，是其所受利益已不存在，自有民法第182條第1項之適用。是以，原告依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對被告請求系爭款項，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有過失，原告似於數件訴中均主張其受詐欺而匯款予詐欺集團，如前開案件均與原告有關，足謂原告遭類似手法詐欺多次，顯見原告與有過失，被告自可主張減輕或免除賠償責任，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要旨參照）。惟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斷，苟非怠於此種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被害人自不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賠償損害（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626號裁判要旨參照）。原告既主張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具有故意或過失，致原告受有損害，為被告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確有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其明知或可得而知提供帳戶資料行為可能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一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原告於111年12月12日9時35分許確有匯款5萬4560元至被告本案帳戶內，並提出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為證，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正。然依前開文件，至多僅足證明原告遭他人詐騙後依詐欺集團之指示而將前開金額轉帳至被告本案帳戶內之事實，尚無從據以推斷被告於主觀上明知或可得預見上開帳戶會作為詐欺帳戶之情形下，仍本於自由意願，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是本件兩造有爭執者，為被告就原告受詐騙而受有損失，有無故意、過失而需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2.查被告於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刑事案件調查時陳稱：伊患有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本案帳戶係伊所申辦，但係受「Zhang Wan」要求伊提供個人帳戶供其使用，伊沒有加入詐欺集團等語（本院卷第190頁），且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調查時提出與暱稱「Zhang Wan」、自稱律師「Barrister Tang」及自稱「Zhang Wan」女兒「Ella chin」之對話紀錄為憑，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實。衡以被告雖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惟依上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於該期間持續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交往方式誆騙及要脅給付金錢，是被告辯稱係前揭網路結識之人要求、指示其為相關行為等語，尚非不足採信。又衡以被告罹患橋本氏腦病變，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於109年5月18日因上開疾病走失並通報失蹤人口等情，足認被告對於一般事務之理解暨判斷能力，確較常人低落，尚難認其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或洗錢之故意，自難僅憑被告之前本案帳戶遭作為詐欺匯款使用，遽認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或有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之之故意或過失，與侵權行為之要件有別。又被告就其將本案帳戶資料快遞給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經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1890號為不起訴處分，而與本院為相同之認定。

　3.次查，現今詐欺集團詐騙手法花招百出，除一般以詐騙電話誘騙民眾匯款之外，利用刊登求職廣告、申辦貸款廣告及網路交友等手法，引誘騙取他人可供逃避司法機關追查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並以辦貸款、求職或工作上所需或無法使用個人帳戶等理由為幌，向提供帳戶之人取得金融帳戶資料，以便利用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行，時有所聞。是尚難僅憑被告所有系爭帳戶為詐欺集團所用，即認被告就原告受詐騙之行為有故意或過失。此外，原告除前開文件外，迄未能提出其他有利於己之證明以實其說，尚難認原告已為適當舉證，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事實，洵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萬4560元，及自111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